关于开展处级领导干部选拔工作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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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各处室，相关直属单位： 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市商务局党组2020年4月30日第11次（扩大）会议研究决定：在局机关和相关直属单位干部范围内，以民主推荐方式选拔处级领导干部11名。现将选拔工作方案（见附件）予以公布。 
特此通知。 
（联系人：人事处  栾一飞；联系电话：55579456） 
  
附件： 
市商务局处级领导干部选拔工作方案 
根据市商务局处级领导干部编配情况，结合处室（单位）领导班子建设和工作需要，按照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《关于完善市商务局处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》规定，拟选拔任用处级领导干部11名（正处级领导干部3名，副处级领导干部8名）。 
一、指导原则
　　坚持信念坚定、为民服务、勤政务实、敢于担当、清正廉洁的选人用人标准，把“四个意识”牢固树立、“四个自信”坚定自觉、勇于担当作为、作风求真务实、业绩明显突出，符合商务事业开拓发展的干部选拔到相应岗位。
　　二、选拔职位、范围、方式及任职条件资格
　　（一）选拔职位及范围
　　1.正处级领导干部（3名） 
航空港处处长、陆港口岸管理处处长、机关工会专职副主席，在机关干部范围内选拔。
　　2.副处级领导干部（8名） 
机关副处长6名：综合处副处长、会展处副处长、规划政策处副处长、外贸运行处副处长、航空港处副处长、安全管理处副处长，在机关干部范围内选拔。 
教育中心副主任2名，在教育中心干部范围内选拔。
　　（二）选拔方式及任职条件和资格
　　所有职位拟任人选全部采用民主推荐方式选拔。拟任人选应具备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规定的基本条件，还应符合下列资格：
　　1.一般具有5年以上工龄。
　　2.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。
　　3.符合相应职位的任职年限要求： 
①正处级领导职位拟任人选，应现任一级调研员、二级调研员，或三级、四级调研员累计2年以上，或副处职领导职务2年以上；
　　②副处级领导职位拟任人选，应现任三级调研员、四级调研员，或一级主任科员、二级主任科员累计3年以上，或正科级领导职务3年以上，或现聘在专业技术副高级以上岗位，或在专业技术中级岗位上工作满5年。
　　4.履职尽责，实绩明显，组织和群众认可度高。在规定任职年限内年度考核结果均为称职或合格以上等次。
　　5.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。
　　6.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。
　　7.符合任职回避规定。
　　8.符合相关《职位说明书》规定的资格和条件。
　　以上涉及的时间节点，全部截至2020年4月30日。 
三、选拔时间及工作程序
　　选拔工作于2020年5月开展。主要程序如下：
　　（一）公布方案。在机关和相关直属单位公布工作方案。
　　（二）民主推荐。包括谈话调研推荐、会议推荐和处室（部门）推荐。
　　先进行谈话调研推荐，再进行会议推荐和处室（部门）推荐。参加各项推荐的人员范围以《关于完善市商务局处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》的规定为准。
　　（三）确定考察对象。综合民主推荐、干部平时考核、年度考核、一贯表现及人岗相适等情况，研究确定考察对象。
　　（四）组织考察。局人事处、驻局纪检监察组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对考察对象进行组织考察。
　　（五）确定拟任人选。局人事处全面汇报组织考察情况，由局党组集体研究决定各职位拟任人选。
　　（六）公示。按有关规定，对拟任人选进行任前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
　　（七）任职。公示结果不影响任职的，局党组下达任职通知。
[bookmark: _GoBack]
